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
党建标识设计制作使用申请表

	使用部门
	

	使用时间
		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~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或   长期使用

	使用地点
	

	规格尺寸
	□通用尺寸     □非通用尺寸
各类雕塑：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墙：                   宣传栏、展板：     
标牌、条幅、海报：              电子屏：             其他设施、载体：

	
内      容
	


（可后附）

	具体用途
	

	
申     请
党支部
意    见
	申请党支部承诺以上申请事项真实、有效，并承诺本次申请事项：
[image: ]    遵守有关规定；
[image: ]    使用期过后立即撤掉条幅和海报；
[image: ]    对所申请事项负责。

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基层党委
(党总支）
意      见
	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组织部
意    见
	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注： 校园内条幅、 电子屏展示的时间不超过 3 天，如特殊情况需延长的，不超过 7 天，期满后，
[bookmark: _GoBack]由设置单位自行拆除。海报、展板展示须提交效果图审批，可申请长期展示。党建标识的设计制作使用要严格履行报批手续，符合《条例》规定尺度和情形的，报医院党委审批，涉及使用非通用尺度党徽党旗和《条例》规定情形以外的，学院党委组织部门审批，未经组织部门审核使用的，医院管理有关部门有权将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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